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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2025[057]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所获股票减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招商轮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计持有本公司

股份 3,023,4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37444%。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 年 7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董事、高管股权激励所获股票减持

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号。公司副总经理徐晖先生、胡斌先

生，董事会秘书孔康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通过股权激励所获得的

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 475,602 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005890%，每人计划减持比例不超过其个人持股总额的 25%，减持价格

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限为 2025 年 8 月 20 日-2025

年 11月 19日。

截至减持期限到期之日（2025年 11月 19日），三位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减持公司股票 428,9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5313%。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徐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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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866,490股

持股比例 0.01073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866,490股

股东名称 胡斌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285,560股

持股比例 0.00353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285,560股

股东名称 孔康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750,360股

持股比例 0.00929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750,360股

上述减持主体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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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徐晖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 7月 30日

减持数量 216,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 8月 20日～2025年 11月 1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216,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8.68～9.2元/股

减持总金额 1,930,486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622股

减持比例 0.002675%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2683 %%

当前持股数量 650,49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08056%

股东名称 胡斌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 7月 30日

减持数量 71,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 8月 20日～2025年 11月 1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71,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9.38～9.38元/股

减持总金额 665,98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390股

减持比例 0.00087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0884%

当前持股数量 214,56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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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股比例 0.002657%

股东名称 孔康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 7月 30日

减持数量 141,96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 8月 20日～2025年 11月 1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41,960股

减持价格区间 9.20～9.44元/股

减持总金额 1,320,469.4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45,630股

减持比例 0.001758%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2323%

当前持股数量 608,4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0753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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